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實施辦法

民國100年7月29日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議通過
民國100年10月22日第一屆第八次理事會暨第六次監事會議修正通過
民國101年6月16日第二屆第三次理事會暨第三次監事會議修正通過
民國101年11月17日第二屆第四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
民國104年1月11日第三屆第五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

第一條　主旨：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獎勵成績優秀或於校內外有特殊表現之學生，鼓勵其勤奮向學與致力向善精神，特設立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第二條　獎助金額：每名新臺幣陸仟元整。

第三條　名額：得視校友會財務狀況，每年由本會理事會另訂之。

第四條　申請時間：每年11月1日至30日。

第五條　申請資格：具國立高雄大學正式學籍且在學學生，並符合所屬國籍政府等單位規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，且符合下列各項之一者：

1、 前一學年度（含上下學期）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5分以上。

2、 具有特殊事蹟受校內外單位表揚者。

第六條　繳交文件：

1、 申請表乙份；並另附自傳，簡述家庭經濟狀況。

2、 本國或所屬國家政府、學術機構等單位提出之低收入戶證明書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（國外亦同）。

3、 符合第五條第一款者：需繳交前一學年度（含上下學期）班級排名成績單乙份，第一年就讀新生檢附前一學年度就讀學校之班級排名成績單乙份。

4、 符合第五條第二款者：需繳交特殊事蹟表揚證明文件乙份。

第七條　審查方式：由國立高雄大學學務處組成審查小組，負責審查並提供得獎建議名單、候補名單（至少當年度名額的三分之ㄧ）與申請資料，由本會理事會核定得獎名單。
第八條　發放方式及獲獎義務：獲獎者於本會會員大會或理事會公開頒獎，並於校友相關刊物中刊登表揚，以示獎勵。獲獎者需配合本會業務或活動服務達10小時。

第九條　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